
 II 救恩 – 2.主的受死 
 

主的受死 
 

裂開幔子  (太 26:26)  他們吃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

來，祝福，就擘開遞給門徒，說：“你們拿著吃，這是

我的身體。＂ 

(來 10:19-20)  弟兄們，我們既因耶穌的血，得以坦

然進入至聖所，是藉著他給我們開了一條又新又活的

路，從幔子經過，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。 

 

代罪  (賽 53:5) 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，為我們

的罪孽壓傷。因他受的刑罰，我們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

傷，我們得醫治。 

(賽 53:8)  因受欺壓和審判，他被奪去，至於他同世

的人，誰想他受鞭打、從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

的罪過呢？ 

 

代死  (林後 5:14)  原來基督的愛激勵我們。因我們

想，一人既替眾人死，眾人就都死了。 

 

罪身滅絕  (羅 6:6-7) 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

釘十字架，使罪身滅絕，叫我們不再作罪的奴僕，因為

已死的人是脫離了罪。 

 

律法上死  (羅 7:4)  我的弟兄們，這樣說來，你們藉

著基督的身體，在律法上也是死了，叫你們歸於別人，

就是歸於那從死裡復活的，叫我們結果子給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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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體定案  (羅 8:3)  律法既因肉體軟弱，有所不能行

的，神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狀，作了贖罪

祭，在肉體中定了罪案。 

 

與神和好  (羅 5:10) 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，且藉

著神兒子的死得與神和好；既已和好，就更要因他的生

得救了。 

 

除去間隔  (弗 2:14-15)  因他使我們和睦（或“是我

們的和睦＂），將兩下合而為一，拆毀了中間隔斷的牆，

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，就是那記在律法上的規

條，為要將兩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，如此便成就了

和睦。 

 

引到神前  (西 1:21-22)  你們從前與神隔絕，因著惡

行，心裡與他為敵；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，

叫你們與自己和好，都成了聖潔，沒有瑕疵，無可責備，

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。 

 

聖潔無瑕  (西 1:21-22)  你們從前與神隔絕，因著惡

行，心裡與他為敵；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，

叫你們與自己和好，都成了聖潔，沒有瑕疵，無可責備，

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。 

 

永遠完全  (來 10:10,14)  我們憑這旨意，靠耶穌基

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，就得以成聖。… 因為他一次

獻祭，便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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